
新竹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104 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1、 時間：104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0 分
二、地點：衛生社福大樓第七會議室
三、主席：曾委員煥鵬                        記錄：葉炫偵
四、主席致詞：略                    
五、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
號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是
否
解
除
列
管

104
080
1

有關 104 年緩
起訴金收歸中
央統籌，各局
處存在之服務
來源為仰賴緩
起金者，現行
資金來源及改
變執行方式之
情形。

請相關

業務單

位於會

議資料

呈現。

社會處回應：

本處原運用緩起訴金辦理急難救助計畫，

現改以社會救助金專戶辦理急難救助業務。

教育處回應：

1、 「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本市國民中、

小學開辦有關時輟時復、犯罪之虞等中輟

非行少年及家庭經濟弱勢等列管高關懷個

案之輔導計畫。透過處分金資源挹注，學

校可以設計多元彈性課程、生命或體驗教

育活動、服務學習課程等，協助學生獲取

正規課程以外的多元知識及技能，增進學

習意願及興趣，激發潛能，且達到穩定就

學之目的。

2、 學校除申請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之輔導資

源外，亦可以申請教育部國教署資源式中

途班（本市共 5所國中提出申請）提供中

輟復學生或有中輟之虞學生在正規課堂之

外，加強法治、反毒、興趣探索等課程；此

外，學校亦可透過申請辦理教育部友善校

園計畫之高關懷班（本市共 9所國中提出

申請），安排彈性且多元的高關懷課程，

或者運用校內原有輔導資源，像是社團活

動及輔導處認輔等，協助高關懷學生在校

就學適應。

3、 針對校園高關懷列管學生之輔導措施，本

市國民中、小學於103至 104年度申請及受

補助情形，詳如下表。就下表統計顯示，

104 年起地檢署緩起訴金收歸中央統籌暫

社會處、
教育處、
勞工處、
產業發展
處、工務
處、行政
處、衛生
局、消防
局、警察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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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開放，本市有 1所國中(新科)及 3所國

小(關東、水源、青草湖)，無相關額外輔導

資源挹注，爰高關懷學生之輔導措施，回

歸學校原課程資源彈性調整。

衛生局回應：

原運用緩起訴金辦理藥癮者家庭支持方案，

104 年度透過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持續辦

理。

勞工處、產業發展處、工務處、行政處、消防局、警
察局回應：

無資金來源為緩起訴金之相關業務。
104
080
2

有關 103 年度
「新竹市兒童
及少年生活狀
況福利需求調
查」調查結果
中幼兒托育中，
主要照顧者對
托育相關服務
了解程度較低
(平均約 42%)。

由社會

處與教

育處增

加有關

托育相

關服務

政策宣

導之場

次。

社會處回應：

1、針對本市托育費用補助辦法，定期張貼於本

處 網 站 （ 網 址 ：

http://society.hccg.gov.tw/web/SG?

pageID=26513&FP=42633）「托育費用補助」。

2、已於9月至 11月間增加辦理 7場次托育費用

之社區宣導，計有 692人次參與。

教育處回應：

教育處104年度針對幼兒學前教育相關措施，透

過以下方式進行公告及宣導：

1、針對本市幼兒入學及相關補助辦法，定期張

貼 於 新 竹 市 學 前 教 育 網 （ 網 址 ：

http://www.kids.hc.edu.tw/）「家長專區」。

2、針對中低幼補助基準及金額，每學年初（每

年 9月至 10 月間）均函請本市公私立幼兒

園所協助轉知家長。

3、104年 10月 4日辦理之「童趣新竹親子作伙

來」活動文宣宣導學前教育政策，宣導內容

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5歲免

學費」及「中央、地方相關幼教資訊網站」等。

社會處、
教育處、

是

104
080
3

有關 103 年度
「新竹市兒童
及少年生活狀
況福利需求調
查」調查結果
中幼兒托育中，
主要照顧者對
托育相關服務
了解程度較低
(平均約 42%)。

由衛生

局於發

放孕婦

健康手

冊及兒

童健康

手冊時，

附帶相

關托育

宣傳簡

章。

依據社會處函文已於11月 24日轉請本市醫療院

所隨發放孕婦健康手冊及兒童健康手冊時一併夾

帶發送，以利廣為宣導。

衛生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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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080
4

有關 103 年度
「新竹市兒童
及少年生活狀
況福利需求調
查」調查結果
中幼兒托育中，
主要照顧者對
托育相關服務
了解程度較低
(平均約 42%)。

由三區

戶政、

區公所

協助於

跑馬燈

刊登托

育相關

服務政

策宣導

資料。

已於11月 20日函請三區戶政、區公所協助於跑

馬燈刊登托育相關服務政策，以利廣為宣導。

社會處 是

列管事項（案號：1040801），教育處辦理情形說明之附表資料

新竹市國中小辦理高關懷學生多元彈性課程一覽表

　 　 103年度 104年度

　 經費來源 教育部 教育部 新竹市

地檢署

緩起訴

處分金

　 教育部 教育部 　

編號   課程類型

辦理學校

資源式

中途班

友善校

園計畫-

高關懷

班

地檢署

緩起訴

處分金-

社區生

活營

當年度有

辦理任一

項多元彈

性課程

資源式中

途班

友善校園

計畫-高關

懷班

當年度有

辦理任一

項多元彈

性課程

1 成德高中 ˇ 　 ˇ ˇ ˇ 　 ˇ

2 香山高中 ˇ 　 ˇ ˇ ˇ 　 ˇ

3 建功高中 　 ˇ ˇ ˇ 　 ˇ ˇ

4 建華國中 ˇ ˇ ˇ ˇ ˇ 　 ˇ

5 培英國中 　 ˇ ˇ ˇ 　 ˇ ˇ

6 光華國中 ˇ 　 ˇ ˇ ˇ 　 ˇ

7 育賢國中 　 ˇ 　 ˇ 　 ˇ ˇ

8 光武國中 　 ˇ ˇ ˇ 　 ˇ ˇ

9 南華國中 ˇ 　 ˇ ˇ ˇ 　 ˇ

10 富禮國中 　 　 ˇ ˇ 　 ˇ ˇ

11 三民國中 　 ˇ ˇ ˇ 　 ˇ ˇ

12 內湖國中 　 ˇ ˇ ˇ 　 ˇ ˇ

13 虎林國中 　 ˇ ˇ ˇ 　 ˇ ˇ

14 新科國中 　 　 ˇ ˇ 　 　 　

15 竹光國中 　 ˇ ˇ ˇ 　 ˇ ˇ

16 關東國小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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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水源國小 　 　 ˇ ˇ 　 　 　

18 青草湖國小 　 　 ˇ ˇ 　 　 　

　 小計 5校 9校 17校 103年度

18校

5校 9校 104年度

14校

備註： 

1. 104年度起，各地方法院緩起訴處分金改由中央統籌分配運用，暫無開放申請。

2. 教育處於103年底通知各校關於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社區生活營將於104年度起暫停

辦理，請各校於學校原課程或教育部友善校園計畫經費內規劃多元彈性課程，以供高關懷

學生課程所需。

六、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黃委員惠玲意見：業務報告中(p.36)有關補習班未立案及未達規定之後續

處理情形？中輟人數相關之成效？學生有回學校嗎？以及通報兒保
之後續？10 位進入春暉專案，成效如何？因少年法庭相當關心中輟
學生的狀況，期待工作報告中將成效納入。

教育處回應：
（1）有關未立案短期補習班，為教育處、工務處、消防局等單位聯合稽查，

不符合部分本處列管函文要求改善。
（2）今年中輟生復學輔導全國評鑑本市為第 1名，偏差行為學生會轉請

學生輔諮中心輔導，並與相關網絡合作。
（3）有關春暉專案中學生藥物濫用之部分，目前有 5 位持續輔導中，學

業中斷者會進行轉銜會議，或者依需要後續轉介至衛生局之毒防
中心。

主席裁示：下次會議請將相關服務成效列入會議資料。

翁委員毓秀意見：業務報告中有關(p.23)收出養第 3季數字特別高之原因？
(p.26)新竹市安置於外縣市之個案，如何了解其生活狀況？(p.27)工
作報告中提及親屬安置的困境，請說明。(p.38) 工作報告中提及教育
處轉知學校目睹家暴兒少個案數，請說明教育處轉知學校之意思？
(p.41)有關國小提供兒童課後照顧之比例？(p.47)辦理就業輔導計畫
後之後續追蹤情形？如有無找到工作？(p.51)關於電子遊戲場相關
之聯合稽查，與兒少之相關性？(p.64)關於偏差行為少年認輔為志
工，與學校輔導人員之橫向搭配聯繫情形？(p.72)關於未成年生育
之小孩後續追蹤情形？(p.74)有關毒品宣導之成效？

社會處回應：
（1）收養案成立後須進行後續追蹤，因此第 3季起訪次提高。
（2）本市與安置機構簽約前會先前往，了解機構狀況後進行簽約，個案

安置於外縣市，會透過個案研討、定期聯繫，歲末送暖等方式了解
個案之生活情形。

（3）親屬安置之困境，係因進入社會處之個案及家庭，往往與親屬之關
係疏離或斷裂，要提升親屬安置之意願，進行親屬安置並提供支
持，如聲請保護令、改定監護等，過程較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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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於電子遊戲場進行之稽查，為本府各局處共同聯合稽查，本處於
聯合稽查時，會確認商家有無違反兒少權法，並進行相關之裁處。

教育處回應：有關教育處轉知學校目睹家暴兒少部分，係指家防中心轉
至本處之個案，本處請學校進行追蹤輔導，且每月回覆家防中心追
蹤情形。另，本市各國小皆提供兒童課後照顧。

衛生局回應：有關未成年少女生產部分，本局會進行避孕方式之衛教宣
導，有關未成年少女生育之子女後續追蹤情形，則請網絡接續服務。

社會處回應：關於未成年少女生育之子女，本處提供單一窗口進行服務，
並視家庭狀況由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或高風險提供後續服務或連結資
源，如育兒指導、經濟補助、就學就業之轉介等。

主席裁示：下次會議請將相關服務成效列入會議資料。

楊委員立華意見：工作報告中(p.17)親子館經費執行率偏低，請說明。
(p.21)高風險服務中情緒支持人次多，建議可朝此方案著重。(p.23)高
風險之專業訓練為薩堤爾家庭系統理論，建議開課前進行需求調查，
並以在地化為主。(p.25)兒少安置機構單位為人次，是否有重複安置
之情形？(p.30)依兒少權法 68條司法轉向人數多，是否為工作重點？
另，建議衛生局提供正向體能方面之宣導活動，如兒少多運動等面
向。也建議警察於社工進行家庭訪視，若有人身安全議題，請警察
協助。

社會處回應： 
（1）有關親子館經費執行率較低，係因委辦單位第 3季核銷資料有誤，

將持續協助辦理核銷事宜。
（2）高風險情緒支持部分，本處持續以個案會談、心理諮商等方式協助，

薩堤爾家庭系統理論之專業訓練為委辦單位總會整體規劃經費自
籌之訓練。

（3）兒少安置機構工作報告單位為人次，其中無重複安置之情形。
（4）司法轉向人數較多，本處與相關網絡如少年隊、觀護人等，均提早

進行接觸，以利服務兒少之銜接。
（5）關於警察協助社工人身安全部分，係由本處填寫警政社政聯繫單，

再由警察局陪同訪視。
衛生局回應：有關兒少正向體能相關之宣導，將納入 105 年宣導次數。

黃委員貞容意見：工作報告中(p.66)有關警察局通報高風險家庭開案數字
為 0，請說明。

社會處回應：高風險目前累計通報 273 案，開案率約 6成，係因警察單
位依兒少權法 54條規定，若有吸毒人口，即使其長期不在家，不
影響兒少生活，也會依法通報，故開案數低。但雖高風險不開案，
本府仍會由家庭福利中心提供一級預防相關服務，以維護兒少權益。

主席綜合裁示：請於下次會議資料中說明清楚，並統一下半年度工作計
畫之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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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已於 104 年 11 月 27 日立法院三讀

通過，敬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規辦理親子廁所盥洗室及公
共停車位事宜，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說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條規定：本法所定事項，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範圍，針對兒童及少年之需
要，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所需福利，對涉及相關機關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應全力配合之。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及事故傷害防制措施；其權責
劃分如下：五、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維護相關之建築物管理、公共設施、公共安全、建築物環境、
消防安全管理、遊樂設施、親子廁所盥洗室等相關事宜。八、交通主
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交通安全、幼童專用車檢驗、公共停車位。

辦法：執行進度建議列入業務報告。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CRC) 推動計畫，需請各局處參與
法規檢視相關工作期程(詳如附件一)，及配合期程提供資料，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說明：依據「落實 CRC推動計畫（103 年 10 月 1 日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推動小組第 2 次會議核定通過）」辦理 CRC 教育訓練及
定期召開 CRC 會議。請本府各局處依循 CRC 檢視主管法規，排列
檢視法規之順序，續針對重點法規進行逐條檢視、修正或廢止。

辦法：一、本處預計 105年 3月辦理「兒童權利公約」法規檢視教育訓練(為期

兩日的基礎訓練及進階訓練)。詳細課程規劃另函文通知，請各局
處屆時指派至少 2名同仁參加(請同一位同仁全程參與受訓)。

二、於 105年 3、9月定期召開 CRC會議，請派員(同受訓同仁)與會。各
局處應進行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提報會議中研議，於會議後一
個月內就主管法規檢視情形函復社會處追蹤管考，續由 CRC小組
(含法制單位代表)審查，並將審認法規檢視結果製作清冊，函送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存參。

三、敬請配合 CRC工作期程提供資料，由社會處彙整法規檢視成果後
函送中央。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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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代表臨時提案一：有關學校高中午餐部分，同學因家庭經濟因素或個人
想省錢，午餐多選擇較便宜的餐點來食用，如泡麵、饅
頭、麵包，又或選擇不吃，而學生仍於生長發展階段，
營養攝取部分仍須被重視，為此不讓學生影響身體健
康且能讓經濟困難之的同學都能正常飲食，因此提出
學校提供營養午餐的方案作為可行性之方向，另外有
剩的營養午餐亦可讓有需要的同學打包帶回家，以幫
助較弱勢的家庭。(提案人：光復高中林柏廷)。

教育處回應：目前本市學生午餐費收費情形如下：國小每生每餐 35元，國中
以上(含高中) 每生每餐 35元，補助學校午餐費對象：市立國
中小全數學生所需午餐費均由市府補助。市立完全中學高中部：
貧困學生（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導師認定之清寒貧困學
生）午餐相關經費均由市府補助。另考量食餘餐點之保存、衛生
安全及流向等因素，如有需求建議可向學校營養師、午餐秘書
或導師登記，協助冰存後放學前再行取回。 

社會處回應：針對經濟弱勢家庭學生經通報後，本處會經社工評估，提供滿
福堡方案、物資，或結合民間團體之資源，故如發現有需求之
兒少請相關單位協助通報，以利服務輸送。

主席裁示：有關高中一般生無營養午餐部分，請教育處後續研議。

兒少代表臨時提案二：因霸凌事件在各學校層出不窮，如網路霸凌、言語霸
凌等，尤其是網路霸凌，因在網路上看不到對方，且
可匿名，因此想請政府方面與學校單位配合，加強宣
導，讓學生們制作現流行之微電影，不僅可以讓學生
之間更有競爭力，更可以達到宣導之功能，也因為是
學生自己來製作，所以較符合現今社會學生間霸凌之
情況，這樣不僅能讓學生有較貼切的例子可以參考，

宣導效果也能事半功倍。(提案人：光復高中林柏廷)。
教育處回應：一、依據「校園霸凌防治準則」第4條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育、品

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
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等，並利用朝會、週會及各項
教育、宣導活動，鼓勵學生對校園霸凌事件，儘早申請調查
或檢舉，以共同營造友善校園環境氛圍。

二、遭受校園霸凌，反映管道多元並透明，管道如下：告訴導
師或家長、投訴學校信箱、於校園生活問卷提出、新竹市防制
校園霸凌專線（0800-222-805）、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線
（0800-200-885）、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留言版留言、
其他管道（好朋友、好同學）等方式。

三、除救濟管道外，公開向學生提醒依法不得於網際網路散佈
或傳送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若經查證屬實，
地方主管機關可依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
2項規定，對張貼人進行新台幣 10萬到50萬元罰緩。

四、在融入教學方面，教育部於101年編製「校園法治教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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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並上網公告，提供學校下載使用，手冊以具體案例
為主，包含：法條分析、看看法律怎麼說、練習題，今年為
因應社會事件趨勢，教育部增編 2篇網路霸凌案例，揪人
的後果（網路煽惑他人犯罪）及網路發言要注意（網路危
害公共安全罪）。

五、為達到「反霸凌」宣導效益，並貼近學生當前生活情境，本
處今年與各單位合作辦理以下宣導活動：新竹市學生校外
生活輔導會104年度「反霸凌、拒絕黑幫－友善校園」海報創
作設計競賽比賽。也與警察局合作辦理「104年暑期保護青少
年─青春專案」「青春不留白-少年拍」預防犯罪創意影音比
賽活動，並提供獎金，鼓勵學生投稿。

警察局回應：本局於今年暑假針對轄內各國高中學校，以反霸凌等少年犯罪
之主題，進行少年拍微電影拍攝比賽，以及網路犯罪預防宣導
徵選比賽，鼓勵少年自發自主正視常見之少年犯罪議題。

主席裁示：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機會可讓學生發揮創意，及未來辦理時請學校
特別提醒學生可多參加此活動。

兒少代表臨時提案三：有關世博館空間無法有效運用，希望可以租給各校之
社團做為活動地點，或是規劃成像高雄駁二特區，可
放置藝術作品發展成觀光地。以及交通部分因世博館之
公車班次不多，如有活動希望可增加班次縮短搬班距。
另希望租借場地給學生社團辦理活動，亦可作為增加
宣傳，有效運用場地。(提案人：光復高中林柏廷)。

產業發展處回應：目前世博館營運由環球購物中心承接，每年提供 30天免費
使用之公益性場次，歡迎同學們透過府內單位申請，舉辦
活動。另交通部份會把此訊息給廠商，須請交通處研商處
理。

主席裁示：交通改善部份請交通處列入會議資料中。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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